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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懷
每
一
個
兒
童
，
給
兒
童
混
暖
家
庭
，
平
等
發
展
機
會
，
讓
所
有
見

童
均
在
父
母
呵
護
下
，
不
愁
衣
食
;
排
除
疾
病
;
免
受
社
會
惡
習
站
染
，
更

在
積
極
上
培
養
助
人
利
他
、
熱
心
合
辜
的
品
格
，
啟
發
追
求
知
識
的
興
趣
，

現
行
幼
少
福
利
措
施
的
硬
概
。

見
童
最
好
的
生
長
環
境
，
應
該
是
在
健
全
的
家
庭
中
，
由
親
生
父
母
來

扶
養
，
但
這
命
題
是
相
對
而
不
是
絕
對
，
因
為
部
份
兒
童
是
不
幸
出
生
自
未

婚
媽
媽
或
是
破
碎
家
庭
，
或
是
單
親
家
庭
;
甚
或
縱
是
一
般
家
庭
，
只
因
為

母
親
為
志
趣
或
為
生
活
，
必
須
投
入
勞
動
市
場
，
於
是
須
要
有
代
為
照
護
的

處
所
，
托
育
事
業
於
焉
而
生
。

托
兒
處
所
究
竟
是
兒
童
的
樂
園
，
抑
或
是
兒
童
的
牢
籠
，
繫
於
政
策
導

妥

現

劃

羊o 

。
黃
海
份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專
員

向
、
法
規
取
向
、
機
構
內
泊
以
及
人
員
素
質
等
而
定
，
特
別
是
在
工
業
時
代

，
托
見
服
務
不
是
很
好
制
度
，
但
文
確
是
不
能
沒
有
的
情
況
下
，
如
何
使
之

設
備
好
、
人
員
良
來
補
足
，
甚
或
取
替
部
份
家
庭
功
能
，
讓
兒
童
有
個
良
好

的
生
長
空
間
，
便
成
為
此
時
此
地
致
力
提
昇
兒
童
福
利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
二
、
托
育
服
務
的
內
涵
與
現
況

我
國
托
兒
所
的
輔
導
，
屬
於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體
系
，
具
有
濃
厚
的
家
庭

色
彩
與
親
情
意
味
，
在
本
質
上
，
有
別
於
教
育
但
文
和
教
育
相
輔
相
成
，
在

教
保
人
員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以
及
醫
護
人
員
相
五
配
合
下
，
為
幼
兒
提
供
給

合
中
共
前
瞻
，
照
料
中
有
親
情
的
服
務
。

托
兒
業
務
，
是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中
的
一
環
，
他
領
與
寄
養
、
收
養
、
兒

童
心
理
衛
生
、
虐
待
防
止
等
配
合
更
顯
功
能
，
我
國
托
兒
所
可
分
為
一
般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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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
兒
所
及
村
隔
十
九
托
兒
所
兩
大
類
。
近
年
來
為
應
質
際
需
求
，
政
府
積
極
在
各

縣
市
設
置
示
範
性
托
兒
所
，
並
輔
導
民
間
團
體
或
社
區
設
置
托
見
所
，
往
前

還
有
托
嬰
服
務
的
設
置
﹒
往
後
叉
有
國
小
低
年
級
兒
童
課
後
收
托
及
社
區
安

親
班
，
將
收
托
服
務
擴
達
至
八
歲
之
兒
童
。
回
溯
其
發
展
過
程
，
初
期
大
多

創
設
於
最
忙
之
際
，
或
附
屬
於
廠
礦
之
內
，
隨
著
工
商
業
發
達
，
家
庭
結
構

改
變
，
婦
女
就
業
人
數
增
加
，
而
顯
發
重
要
，
由
於
家
中
幼
年
子
女
乏
人
照

料
，
兼
之
幼
兒
保
育
也
不
是
未
經
訓
練
學
習
的
母
親
所
可
勝
任
，
在
政
府
的

支
持
與
社
會
需
要
的
情
況
下
，
公
、
私
立
托
兒
所
日
有
增
加
;
社
區
托
兒
所

經
由
專
業
的
經
費
補
助
，
在
硬
體
設
備
方
面
已
有
逐
年
改
善
;
部
分
地
方
政

府
並
與
民
問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團
體
著
手
辦
理
鄰
里
托
兒
服
務
保
姆
訓
線
方
案

;
中
央
內
政
部
並
編
印
各
種
教
保
活
動
設
計
叢
書
、
教
材
教
兵
分
賠
已
立
案

之
公
私
立
托
兒
所

p

叉
撥
專
款
補
助
各
縣
市
政
府
辦
理
教
保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
、
研
習
與
觀
摩
活
動
。
就
整
體
服
務
品
質
而
言
，
略
漸
提
昇
。
但
是
，
托
見

福
利
服
務
是
一
種
油
蓋
衛
生
、
教
育
與
福
利
的
整
合
性
工
作
，
社
政
單
位
雖

努
力
在
改
善
其
服
務
的
內
涵
與
品
質
，
惜
在
現
行
制
度
下
仍
存
在
曾
在
此
一
一
許
的

問
題
與
困
難
。一

一
一
、
托
育
政
策
與
相
關
問
題
乏
檢
討

達
成
目
標
必
須
策
略
，
於
是
過
程
就
成
為
成
敗
之
所
繫
。
有
了
政
策
，

認
同
了
泣
策
，
法
規
修
改
就
有
了
準
則
，
措
施
才
能
隨
之
而
蟹
，
是
以
在
關

恢
就
是
惰
，
培
育
更
是
愛
」
的
前
提
下
，
致
力
重
視
性
向
的
培
養
、
興
趣
才

藝
的
引
發
、
偏
差
行
為
的
矯
正
，
獎
勵
鼓
勵
的
喝
采
，
達
成
幼
兒
成
長
在
歡

愉
、
喜
悅
中
，
來
發
揮
保
育
工
作
的
功
能
。

鑒
往
策
來
?
我
們
衡
許
以
往
制
度
或
是
法
規
，
必
額
就
其
時
空
性
來
評

析
，
兼
顧
理
念
與
質
際
的
配
合
，
方
不
致
於
失
之
偏
頗
。
是
以
在
探
討
如
何

與
時
俱
進
，
以
新
替
舊
，
以
優
代
劣
的
取
向
要
求
下
，
除
了
要
利
中
求
其
大

，
弊
中
求
其
小
外
，
還
讀
要
有
一
些
設
定
與
指
標
並
且
要
顧
及
是
否
國
力
之

許
可
，
或
民
眾
能
否
負
擔
，
否
則
就
會
淪
為
有
討
論
而
沒
有
結
論
，
有
結
論

但
不
會
有
結
果
的
鏡
花
水
月
，
虛
無
飄
渺
。

這
些
設
定
指
標
，
是
潮
流
的
所
趨
，
是
家
長
的
所
求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適

合
兒
童
所
需
要
，
概
括
的
說
有
左
列
數
項
•• 

付
如
何
以
兒
童
為
本
位
，
為
兒
童
作
最
佳
的
選
擇
;

H
H如
何
除
理
念
的
宣
揚
外
，
還
有
法
律
作
獎
懲
;

叫
阿
(
如
何
有
放
輔
助
母
親
保
育
，
而
非
取
代
家
庭
;

同
如
何
修
訂
相
五
矛
盾
落
在
時
代
之
後
與
需
要
脫
節
的
法
規
﹒P

M問
排
除
為
一
時
之
便
而
禍
及
兒
童
，
遺
患
日
後
的
措
施
。

有
了
這
些
設
定
，
我
們
必
然
會
發
現
一
些
實
際
狀
況
，
就
會
知
理
念
與

實
際
有
抨
格
不
入
之
失
，
例
如
:

付
土
地
難
覓
、
價
值
過
日
月
時
，
如
何
偏
向
公
設
民
營
;

H
H土
地
分
區
、
樓
層
限
制
，
活
動
空
間
有
限
，
如
何
修
改
法
規
來
因
應

的
問
設
立
標
準
高
低
寬
嚴
應
否
一
致
，
省
市
可
否
就
本
身
條
件
自
訂
標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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側
托
兒
所
與
幼
稚
間
功
能
各
有
擅
勝
如
何
呼
應
銜
接
﹒

2

崗
就
器
設
簡
便
如
何
可
免
辦
財
團
法
人
登
記
而
無
弊
端-P

的
人
員
精
進
，
如
何
使
教
材
、
教
法
及
事
務
性
如
中
央
廚
房
供
應
等
的

共
同
研
究
誕
快
，
彼
此
五
用
;

怕
托
兒
應
否
合
托
嬰
、
課
後
托
、
臨
時
托
等
;

M
W為
保
障
兒
叢
眩
卒
親
情
，
如
何
重
視
親
職
教
育
，
推
展
親
子
活
動
。

例
針
對
婦
女
需
要
，
應
否
界
定
鄰
里
收
托
或
保
姆
式
家
庭
式
收
托
(
含

日
夜
)
啥
不
同
糕
準
功
能
;

的
兒
童
應
有
被
照
顧
權
益
，
如
何
減
免
費
用
，
以
免
中
低
收
入
家
庭
子

女
受
忽
視

基
於
上
面
這
些
狀
況
，
我
們
必
須
以
行
政
的
力
量
來
調
劑
變
遷
的
失
詞

典
空
隙
，
透
過
政
策
與
分
工
，
揉
•. 

付
公
設
民
營
來
達
成
分
佈
合
理
|

|
公
設
托
兒
所
、
示
範
托
兒
所
、

社

區
托
見
所
雖
年
有
增
設
，
但
就
供
需
昔
日
，
仍
有
不
足
之
感
，
而
都
市
地
區
寸

土
寸
金
，
以
臺
北
市
而
言
，
三
百
坪
空
間
連
同
設
備
耗
費
近
億
，
民
間
有
心

從
事
托
兒
事
業
者
，
財
力
拈
掘
，
有
心
無
力
投
入
無
從
;
而
財
力
雄
厚
者
，

叉
不
此
之
圈
，
乃
致
托
兒
機
構
或
位
在
偏
遠
、
地
處
擁
擠
或
收
費
高
昂
，
不

問
屬
於
那
類
，
均
造
成
就
業
婦
女
極
大
之
不
便
，
唯
有
採
公
設
民
營
之
法
，

由
政
府
投
資
購
置
場
地
，
委
託
教
保
專
家
經
營
，
服
務
本
區
或
就
業
本
區
婦

女
之
幼
兒
，
由
於
無
房
舍
之
鉅
額
投
資
，
故
收
費
健
康
;
由
於
產
權
屬
政
府

，
故
選
取
受
話
者
能
要
求
素
質
高
;
由
於
服
務
住
所
區
內
或
工
作
區
內
之
婦

女
故
必
方
便
;
在
合
理
的
監
督
考
核
中
，
自
可
保
婦
幼
福
利
於
措
施
中
。 川

們
教
材
投
供
、
教
法
介
紹
來
濟
人
才
的
不
足
|
|

待
遇
低
則
不
易
挽
留

合
格
勝
任
人
才
;
待
遇
高
，
羊
毛
出
在
羊
身
上
，
則
家
長
不
勝
負
荷
，
由
是

變
成
有
經
驗
之
教
保
人
員
流
動
率
偏
高
，
是
以
治
一
時
之
急
，
宜
以
教
材
來

補
新
進
人
員
經
驗
之
不
足
，
年
來
內
政
部
在
維
護
兒
童
身
心
健
康
，
促
進
正

常
成
長
之
目
標
下
，
先
後
完
成
相
關
單
元
教
材
逾
四
十
種
，
且
大
多
分
賠
至

每
一
村
里
社
區
托
兒
所
，
其
中
不
乏
係
聲
光
電
化
之
作
，
其
設
計
採
雙
向
化

、
趣
味
化
、
多
元
化
與
地
區
化•• 

雙
向
化
使
得
教
保
人
員
與
幼
兒
，
家
長
與

子
女
皆
能
一
起
學
習
;
趣
味
化
能
引
發
參
與
動
機
，
持
積
融
賞
;
多
元
化
興

地
區
化
，
則
易
吸
引
其
體
認
與
實
踐
，
此
外
文
鼓
勵
家
長
參
與
教
保
工
作
，

因
參
與
而
了
解
教
保
托
育
工
作
的
艱
辛
與
親
職
的
功
能
﹒

p
保
有
人
員
亦
因
家

長
們
參
與
而
提
昇
服
務
熱
忱
，
在
五
知
五
助
、
主
學
五
敬
、
相
輔
相
成
中
將

「
及
人
之
愛
」
的
崇
高
人
性
作
高
度
發
揮
。

叫
阿
空
中
教
學
來
提
昇
從
業
人
員
專
業
素
養
!
|
目
前
鄉
村
教
保
人
員
，

泰
半
係
高
中
程
度
，
未
受
幼
保
專
業
訓
練
，
如
停
職
受
訓
，
將
影
響
收
入
;

且
又
如
日
後
如
增
設
托
兒
所
，
為
其
取
得
任
用
資
格
計
，
內
政
部
乃
有
將
品

質
訓
練
與
資
格
考
試
合
為
一
體
之
議
，
以
鼓
勵
有
志
從
事
教
保
工
作
者
盡
心

力
學
，
故
有
開
創
空
中
教
學
之
舉
，
以
聽
授
、
函
授
實
習
多
項
兼
採
'
為
從

業
人
員
作
知
能
水
準
之
提
昇
。

關
親
子
關
係
來
彌
補
家
人
疏
離
l
l
教
養
子
女
為
父
母
職
責
，
有
兒
育

女
非
僅
憑
藉
一
份
天
生
的
愛
心
，
就
能
成
為
理
想
且
成
功
的
父
母
。
親
職
應

涵
括
對
于
女
的
養
育
工
作
，
提
供
子
女
心
理
安
全
感
興
關
愛
，
培
養
其
良
好

的
生
活
習
慣
與
行
為
現
範
'
運
用
各
種
社
會
資
源
建
立
其
正
確
的
學
習
態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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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健
全
人
格
渡
展
起
各
有
關
機
闕
，
必
讀
發
展
屬
於
本
土
性
親
慈
子
孝
文
化

價
值
系
統
的
親
職
教
育
訓
練
內
涵
，
闡
揚
民
族
倫
理
道
德
的
傳
承
，
蘊
育
修

齊
治
平
仁
人
愛
物
的
胸
襟
情
操
，
如
此
方
能
培
育
謙
恭
、
知
融
、
豁
達
、
寬

恕
的
民
族
幼
苗
。

叫
阿
以
車
輛
補
助
來
消
位
置
的
偏
遠
|
|
部
份
就
業
婦
女
以
鄰
近
無
托
兒

設
施
，
乃
有
暫
托
鄰
居
或
背
負
幼
兒
從
事
工
作
之
事
，
不
問
照
顧
疏
忽
抑
或

妨
害
身
心
，
均
非
幼
兒
之
一
繭
，
是
以
對
偏
遠
地
區
提
供
車
輛
，
晨
昏
接
送
，

由
布
經
驗
之
教
保
人
民
代
為
照
拂
，
容
或
增
加
政
府
負
擔
但
就
長
遠
性
培
植

人
力
資
源
一
一
日
，
仍
是
有
回
收
之
積
極
性
投
資
。

四
、
托
育
服
務
網
絡
之
建
立
與
規
劉

在
婦
女
高
皮
就
業
的
情
況
下
，
無
暇
照
顧
子
女
的
情
，
形
，
必
然
日
顯
增

加
。
托
嬰
、
托
兒
所
勢
必
更
形
重
要
，
托
育
服
務
一
方
面
確
切
提
供
兒
童
在

成
長
過
程
中
所
需
要
的
照
顧
，
一
方
面
又
補
充
家
庭
在
照
護
兒
童
方
面
的
不

足
，
使
父
母
能
安
心
於
自
己
的
工
作
。
是
以
，
如
何
規
劃
建
立
完
善
的
托
育

服
務
網
絡
，
以
維
繫
親
情
照
顱
，
並
使
兒
童
身
心
獲
得
合
理
的
成
長
，
是
為

當
前
重
要
課
題
。

茲
將
運
作
網
絡
圖
示
如
後
•• 

在
兒
童
福
利
措
施
中
，
縱
有
再
完
善
的
托
育
服
務
網
絡
，
亦
無
法
完
全

取
代
親
職
，
僅
可
視
作
補
足
親
職
的
服
務
。
為
了
要
使
托
兒
工
作
有
更
完
善

的
推
展
，
政
府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等
部
門
應
共
同
研
訂
相
關
的
法
令
，
作

好
彼
此
工
作
的
依
持
和
協
調
的
準
則
，
諸
如
人
民
訓
蝶
、
實
施
要
點
、
優
生

托
育
服
務
運
作
網
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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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健
、
營
養
服
務
M
M準
等
。
以
合
理
標
準
的
要
求
，
來
達
成
促
進
兒
童
福
利

，
舉
几
空
間
比
例
、
人
員
資
格
、
教
保
人
數
、
設
施
要
項
外
，
更
應
規
定
(

公
私
立
)
托
兒
所
在
收
托
兒
童
中
應
有
減
免
費
用
措
施
，
以
便
家
境
清
察
之

兄
道
，
不
因
財
力
所
限
而
被
揖
棄
教
養
之
外
，
而
政
府
對
辦
理
績
效
良
好
之

托
兒
阱
，
透
過
加
強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獎
助
方
案
，
發
給
獎
金
助
其
改
革
口
設
施

，
鼓
勵
從
事
教
學
、
教
材
、
教
法
等
方
面
之
研
究
。

這
些
取
向
，
不
侷
限
只
在
托
兒
所
中
實
施
，
且
和
社
區
活
動
、
節
慶
歡

波
、
民
俗
章
玩
等
相
呼
應
，
透
過
「
媽
媽
教
室
」
'
促
進
家
庭
祥
和
方
案
等

相
配
合
，
一
讓
父
母
們
懂
得
愛
護
子
女
不
是
溺
愛
子
女
，
關
懷
子
女
更
要
引
導

于
女
，
在
了
解
性
向
、
培
養
嗜
好
、
鼓
勵
學
習
、
嘉
獎
服
務
中
達
成
幼
少
在

健
全
自
己
中
，
尊
敬
別
人
。

此
外
在
托
育
服
務
的
方
式
上
，
亦
可
藉
由
下
列
型
態
提
供
不
同
需
求
的

服
務
內
涵
。

付
托
嬰
服
務
•• 

對
於
新
生
見
至
二
歲
末
上
托
兒
所
以
前
的
幼
兒
照
顧
。

照
顧
方
式
採
個
別
式
或
家
庭
式
，
對
於
保
姆
的
資
格
、
訓
練
、
照
顧
人
數
子

明
文
規
定
，
並
核
發
執
照
。

開
托
兒
服
務

•• 

二
歲
以
上
至
六
歲
學
齡
前
的
兒
童
照
顧
。
這
個
年
齡
層

的
兒
童
大
多
在
托
兒
所
或
幼
稚
園
接
受
保
育
或
學
前
教
育
。
針
對
現
行
托
兒

所
的
缺
失
，
托
兒
機
構
應
配
合
職
業
婦
女
需
求
，
延
長
受
托
時
間
，
對
家
庭

式
的
托
兒
機
構
，
政
府
應
就
其
設
備
、
保
育
人
員
資
格
等
方
面
做
原
則
性
的

親
定
，
鼓
勵
有
心
從
事
兒
童
保
育
工
作
者
辦
理
。
對
於
僱
用
較
多
員
工
，
尤

其
是
女
性
員
工
較
多
的
公
司
、
工
廠
或
機
構
應
規
定
其
設
置
托
兒
所
，
以
方

使
員
工
送
托
子
女
。

悼
課
後
照
顧
服
務•. 

六
歲
以
上
至
十
二
歲
的
國
小
兒
童
課
後
照
顧
服
務

。
這
個
階
段
的
兒
童
雖
然
可
以
自
己
處
理
身
邊
事
務
，
是
社
會
化
的
重
要
階

段
，
模
仿
力
最
強
，
同
儕
團
體
的
影
響
力
大
，
也
是
建
立
道
德
觀
念
的
重
要

階
段
，
服
務
必
領
兼
顧
保
育
與
教
育
。
加
強
管
理
考
核
以
才
藝
或
課
業
輔
導

為
主
，
良
寡
不
齊
的
安
親
班
。

倒
臨
時
托
兒
服
務
﹒
﹒
為
方
便
家
庭
主
婦
臨
時
上
街
或
參
加
社
交
活
動
而

需
要
寄
托
幼
兒
而
設
，
儲
備
臨
時
托
兒
服
務
人
員
，
透
過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受

理
登
證
或
介
紹
的
方
式
，
在
托
兒
所
等
相
關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接
受
臨
時
托
兒

服
務
，
甚
或
提
到
府
照
顧
方
式
，
方
便
有
幼
小
子
女
的
婦
女
得
以
安
心
地
參

加
社
交
活
動
。五

、
結

由
此
間

-MEMHH 

關
心
一
般
兒
童
，
更
要
照
護
特
殊
兒
童
，
托
見
事
業
並
不
孤
立
。
向
前

延
伸
與
優
生
保
健
連
成
一
線
，
向
後
擴
展
與
少
年
輔
導
結
成
一
蟬
，
在
透
過

程
中
，
涉
及
了
醫
藥
、
教
育
、
法
律
、
營
養
、
警
政
、
親
子
等
等
，
他
須
運

作
體
系
，
也
領
保
護
網
絡
，
要
每
個
家
庭
關
愛
自
己
的
兒
童
，
也
要
放
保
人

民
、
社
會
人
士
有
「
及
人
之
幼
」
的
愛
。

我
們
確
信
謀
求
幼
兒
幸
福
的
生
活
與
發
展
幼
兒
潛
在
能
力
，
有
開
拓
不

蠢
的
境
域
，
唯
有
加
強
專
業
人
員
培
養
，
重
視
科
際
知
識
的
整
合
，
擴
展
托

兒
所
和
社
區
的
關
係
'
保
持
托
兒
所
和
家
庭
的
聯
繫
'
以
及
重
視
國
際
潮
流

的
引
躁
，
才
能
使
工
作
日
新
文
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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